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近期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自 2022 年 6 月 13 日起，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出现异常成交的现象，交易价格明显

偏离合理价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 年 1 月份发布的《关于做

好 2022 年公司债券信息披露有关工作的通知》（上证函〔2022〕77 号）

要求，本公司就近期债券价格产生波动、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偿

债能力以及是否存在重大应披露未披露事项进行了自查。 

一、 近期债券价格产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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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3 日，受市场传闻“本公司就合作项目开发贷支付

纠纷事件”的影响，本公司发行的境内债券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成交

价格持续走低。经自查，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合作项目系本公司在天津区域的联合营项目，项目公司目前

经营管理非由本公司主操盘； 

2、项目公司系开发贷款的借款主体。受区域市场下行影响，项

目自身经营不达预期，无力及时履行开发贷款偿付义务，从而触发了

项目公司股东的偿付义务，本公司按股比应承担的偿付金额为人民币

2.6 亿元，偿付义务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27 日； 

3、本公司高度重视自身各类承诺和履约，已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提前履行了对该项目公司贷款的股东偿付义务。 

二、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正常，各项业务均有序

开展，无重大不利变化。本公司母公司为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

称“远洋集团”），远洋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100%股

权，本公司系远洋集团境内的主要经营平台，2021 年度远洋集团营业

收入超过 95%来源于本公司。 

远洋集团的经营管理情况正常，各项业务也均有序开展，无重大

不利变化。其 2022 年 1 月到 5 月累计协议销售额约人民币 293.1 亿

元；其自 2022 年 3 月起单月协议销售额连续 3 个月环比保持持平或

实现增长。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出具的《2021 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本公司财务状况稳健，



较过往年度无重大不利变化。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出

具的《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各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为 AAA，亦无重大不利变化。 

三、本公司偿债能力 

本公司整体融资渠道通畅。2022 年 3 月，本公司成功发行了人

民币 20.0 亿元的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票面利率 5.32%。2022

年 1 月，本公司母公司远洋集团增发 2025 年 1 月到期的绿色美元债

券 2.0 亿美元，票面利率 2.70%；2022 年 4 月本公司母公司远洋集团

再次发行 2.0 亿美元的绿色债券，票面利率 3.80%。2022 年 5 月，本

公司已完成了人民币 30.0 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PPN）发行额度注册

工作，并已就 2022 年整体债务的到期情况进行了资金安排。  

债务兑付方面，本公司将确保各项融资的按时还本付息，充分保

障投资者利益。2022 年至今，本公司已按时足额偿还各类金融机构借

款累计超过人民币 75.1 亿元，其中包括人民币 13.3 亿元公司债券兑

付（后转售 9.5 亿元）、人民币 50.1 亿元 ABS 兑付、人民币 11.8 亿元

银行借款兑付；本公司母公司远洋集团 2022 年至今也已及时完成了

5.0 亿美元境外债券兑付，以及人民币 20.0 亿元中期票据兑付。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所有已发行的债券到期均按时足额偿

付。本公司未有任何债券逾期、延迟支付债券本息等债券违约事件发

生。本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公司持续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四、重大应披未披事项 

经本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